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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业务操作指南 

事项名称：保险公司申请经营外汇保险业务 
办理材料：  

（1）书面申请； 

（2）保险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经营保险业务资格证明复印件； 
（3）工商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信息证明复印件； 

（4）与申请外汇保险业务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，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操作流

程、资金管理和数据报送等内容。 
办理流程：保险公司向所在地外汇管理分局提交完备的申请等书面材料，受理外

汇局在规定时限内做出决定，并向保险公司出具批准文件或者不予批准的行政许

可书面决定或者书面形式备案等。  
设定依据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《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》的通知（汇发

[2015]6号） 

申请条件：经批准在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法人机构 
办理地点：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一楼19号窗口 

办理时间：外汇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周一至周五 8：30-11：30 

          13：00-17：00（节假日除外） 
联系电话：83888386 

 

事项名称：保险公司变更外汇保险业务范围或机构名称 
办理材料：  

（1）书面申请； 

（2）经营外汇保险业务批准文件复印件； 
（3）变更外汇保险业务范围的，提交与变更后外汇保险业务范围相应的内

部管理制度； 

（4）变更机构名称的，在自工商营业执照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提交
保险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其名称变更的文件、保险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变更后经营

保险业务资格证明、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信息证明复印件。 

办理流程：保险公司向所在地外汇管理分局提交完备的申请等书面材料，受理外
汇局在规定时限内做出决定，并向保险公司出具批准文件或者不予批准的行政许

可书面决定或者书面形式备案等。  

设定依据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《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》的通知（汇发
[2015]6号） 

申请条件：经批准在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法人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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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地点：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一楼19号窗口 

办理时间：外汇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周一至周五 8：30-11：30 
          13：00-17：00（节假日除外） 

联系电话：83888386 

 
事项名称：保险公司终止保险业务备案 

办理材料：  

（1）终止外汇业务备案申请表（附件2）； 
（2）保险公司经营外汇保险业务的批准文件复印件。 

办理流程：保险公司向所在地外汇管理分局提交完备的申请等书面材料，受理外

汇局在规定时限内做出决定，并向保险公司出具批准文件或者不予批准的行政许
可书面决定或者书面形式备案等。  

设定依据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《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》的通知（汇发

[2015]6号） 
申请条件：经批准在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法人机构 

办理地点：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一楼19号窗口 

办理时间：外汇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周一至周五 8：30-11：30 
          13：00-17：00（节假日除外） 

联系电话：83888386 

 
事项名称：保险公司补办经营外汇保险业务批准文件 

办理材料：  

（1）补办书面申请（包括但不限于情况说明、保险公司内部整改措施等）。 

办理流程：保险公司向所在地外汇管理分局提交完备的申请等书面材料，受理外
汇局在规定时限内做出决定，并向保险公司出具批准文件或者不予批准的行政许

可书面决定或者书面形式备案等。  

设定依据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《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》的通知（汇发
[2015]6号） 

申请条件：经批准在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法人机构 

办理地点：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一楼19号窗口 
办理时间：外汇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周一至周五 8：30-11：30 

          13：00-17：00（节假日除外） 

联系电话：8388838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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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名称：保险机构办理外汇资本金和境外上市募集外汇资金结汇 

办理材料：  
（1）申请书； 

（2）结汇资金使用计划及其证明材料； 

（3）上年度人民币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、外币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；保险
机构成立不足一年的，可提供近期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；上市保险机构未披露上

年度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，可提供最近一期已披露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； 

（4）外汇管理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 
办理流程：保险公司向所在地外汇管理分局提交完备的申请等书面材料，受理外

汇局在规定时限内做出决定，并向保险公司出具批准文件或者不予批准的行政许

可书面决定或者书面形式备案等。  
设定依据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《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》的通知（汇发

[2015]6号） 

申请条件：经批准在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法人机构 
办理地点：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一楼19号窗口 

办理时间：外汇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周一至周五 8：30-11：30 

          13：00-17：00（节假日除外） 
联系电话：83888386 

 

 


